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2年度交字第640號

原      告  騎安車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先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臺中市○○區○○○路00號

代  表  人  黃士哲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112年5月30日中市裁

字第68-GFH204470號裁決，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112年度交字第269號)，嗣因行政訴訟法於民國112年8月15日修

正施行，法院組織改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移送管轄，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

元。

    事實及理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

言詞辯論為之。經核兩造陳述及卷內資料，事證尚屬明確，

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訴外人戴育民於民國112年2月9日16時06分許，

騎乘原告所有牌照號碼000-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下稱系爭

機車），行經臺中市○○區○○路○段00號往南投路段（下

稱系爭路段）時，因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60公

里」之違規，為警逕行舉發。被告認舉發無誤，除依法裁罰

戴育民外，並於同年5月30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

稱處罰條例）第43條第4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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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基準表規定，按期限內到案之第1階段基準，以中市裁字

第68-GFH204470號裁決，吊扣系爭機車之牌照6個月（下稱

原處分)。

三、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原告以租賃機車為業，並取得經濟部之營業項目

代碼。目前大型重型機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均係比照小型

汽車之行駛及處罰規定，依交通部102年1月14日交路字第

1010044768號函釋(下稱交通部102年函釋)，汽車所有人得

以個案舉證之方式免予處罰，則本件應可比照，得舉證免

罰。本件原告已善盡監督義務，且戴育民亦領有大型重型機

車駕駛執照，被告僅因原告之營業項目為「租賃業」，即逕

行判定為私人租賃行為而裁罰原告，應屬違法。並聲明：1.

原處分撤銷。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交通部102年函釋僅適用於公路法第34條第1項第

5、6款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2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小

客車租賃業及小貨車租賃業，尚不及於原告此種機車租賃業

者。何況原告與駕駛人間之租賃契約，僅有約定當其有超速

而致原告須受罰鍰或吊扣牌照之裁罰時，應由其負擔原告因

此所受之營業損失，未見原告有其他善盡監督義務之積極作

為，故即便得適用交通部102年函釋，原告仍應受罰。並聲

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件相關法規：

　㈠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本文：「行車速度，依速限

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應依下列規定：

…」

　㈡處罰條例第43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萬6000元以下罰鍰，並

當場禁止其駕駛：…二、在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10公

尺內或消防車出、入口5公尺內臨時停車。…(第4項)汽車駕

駛人有第項或前項行為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6個月；經受

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違反第1項第1款、第3款、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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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前項行為者，沒入該汽車。」

　㈢交通部102年函釋：「…說明：…二、本案有關臺灣高等法

院旨揭座談會獲有『汽車駕駛人與汽車所有人非屬同一人，

亦應依條例第43條第4項規定對於汽車所有人處以吊扣汽車

牌照 3個月處罰，惟可舉證不罰』之研討結果，經洽法務部

釋義略以，條例第43條第4項吊扣汽車牌照之規定，與旨揭

研討結果肯認上開規定屬『行政義務違反之處罰，而條文或

立法過程，並未排除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及本條例第85條第

4項推定過失等規定之適用，是汽車所有人自仍得經由舉證

證明其無故意及過失而免罰』之內容相符，請貴局轉行各處

罰機關知悉。三、另本部98年7月27日交路字第0980041823

號函釋有關租賃小客車違反條例第43條規定且未經處罰機關

裁決確定之案件，租賃業者得檢附向法院提出對承租人提出

損失賠償訴訟文件領回牌照或車輛之實務處理方式，因與法

務部首揭號函釋有間，爰本部上開號函應予停止適用，惟對

於旨揭座談會之『惟可舉證不罰』研討結果，其實務裁罰認

定之一致處理原則，並請貴局研商律定後函送各處罰機關依

據辦理。」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未據兩造爭執，

並有原告公司營業登記資料、系爭機車租賃合約書、戴育民

身分證及駕駛執照影本、原處分暨送達證書、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暨採證照片、系爭機

車之車籍資料等附卷可證，堪信為真實。

  ㈡按依處罰條例第43條第4項法文，吊扣之標的係「違規之汽

車牌照」（所指汽車，兼含機車在內，以下行文如無特別區

分，汽車即包含機車），並無違規汽車駕駛人應與汽車所有

人為同一人始能吊扣汽車牌照之限制。考其立法目的係慮及

汽車所有人擁有支配管領汽車之權限，對於汽車之使用方

式、用途、供何人使用等，得加以篩選控制，非無擔保其汽

車之使用者具備法定資格及駕駛行為合於交通管理規範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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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否則無異縱容汽車所有人放任其所有之汽車供人恣意使

用，徒增道路交通安全風險。惟吊扣汽車牌照屬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處罰，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仍以受處罰之

人主觀上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且此項處罰之主觀要件，

依行為時處罰條例第85條第4項之特別規定，係採「推定」

過失主義，而非「擬制」過失主義，亦即依處罰條例併處罰

其他人之情形，該受處罰人應先受過失之推定，須舉證證明

自己並無過失，始得免罰。且無過失即無處罰，為行政罰法

之基本原則，除法有明文，無論何種違規行為，均不能排除

此一法律原則之適用，自不因當事人為汽機車租賃業者而有

不同。本件被告主張交通部102年函釋僅適用於汽車而不適

用於機車租賃業者，不得舉證免罰云云，並無可採。

  ㈢又關於無過失之證明方法，允宜綜合考量汽車所有人與駕駛

人間之關係，並使客觀、理性之一般人認為所有人所採作為

確實能對駕駛人產生相當督促約束之效果，始足當之。如依

具體客觀情事，或汽車所有人之特殊處境，在事實上或法律

上均無法期待對駕駛人盡其管理監督之注意責任，而欠缺期

待可能性時，即不得令負推定過失之責。反之，如汽車所有

人對於其汽車未能善盡管理責任，或對駕駛人欠缺相當之督

促及約束，即應認為有過失，而應受相應之處罰。

  ㈣一般而言，汽車所有人對於自己所有之汽車具有管領支配之

權，如欲提供他人使用，或有一定原因關係，或對於該他人

具有相當之瞭解或認識，則該他人之駕駛能力、資格、條

件、習性乃至身心狀況等自有加以篩選、管控之可能與必

要，而應善盡監督之責，如輕忽無視，未為必要之管控或監

督作為，則該他人發生嚴重交通違規而併處罰汽車所有人

時，自難以輕易舉證免責。惟就汽車租賃而言，係由租賃業

者將汽車出租與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之契約。此時

汽車租賃業者對於承租人之駕駛資格條件固仍有加以查證、

確認之義務，但除此之外，對於該不特定承租人之駕駛能

力、習性、身心狀況等可謂一無所知。尤其汽車交付之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除告誡應遵守交通規範之外，既由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賃業

者實質上已無從為其他積極之風險管控作為。此種汽車租賃

業者之基本商業經營模式，具有通案性，而與一般汽車所有

人基於私人關係而將汽車交付他人使用，具有個案性，實有

本質上之不同。是汽車租賃業者因併罰而受過失推定，關於

無過失之證明方法及其程度，即應有相應之區別。

  ㈤汽車業者與不特定承租人基於消費關係簽訂租賃契約，性質

為定型化契約，主管機關就此公告有模範契約俾使依循遵

守，此對於租賃業者固無強制約束效力，仍具有行政指導之

作用。其中對於汽機車租賃業者可能承擔承租人交通違規處

罰之風險部分，於機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第8條第2項明

定：「乙方（即承租人）於租賃期間因違反雙方約定或違規

所生之處罰案件，罰鍰部分，應由乙方負責繳清，如由甲方

（即出租業者）代為繳納者，乙方應負責償還；牌照或機車

被扣部分(含代保管及吊扣)，自被扣之日起至通知領回日

止，如於租賃期間內者，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之給付；如

已逾租賃期間者，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相當租金之損害賠

償。」此有交通部94年9月22日交路字第 0940010705號函公

告及交通部110年12月28日交路(一)字第 11086008043號函

修正之機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在卷可參。可見交通部對於

汽機車租賃業者如何管控、監督承租人遵守交通法規一節，

除上開指引之外，尚無其他更為明確之行政指導或要求。準

此以言，如承租人於租賃期間因交通違規所生之處罰案件，

於租賃業者併受處罰時，該汽車租賃業者如能舉證證明對於

承租人之駕駛資格已善盡查證義務，且關於不得違反交通法

規已進行必要之告誡，即應認已有相當之反證，而不能認為

有過失。如若不然，對於此種經營汽車租賃業之特殊處境，

仍令其舉證證明尚應為「其他必要積極」之監督、管控作

為，實欠缺期待可能性，此無異於令汽車租賃業者承擔無過

失責任，容非適當。

  ㈥經查，原告將系爭機車出租與戴育民，已令其檢附身分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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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執照影本（見中院卷第24頁），對其身分及駕駛資格已

盡必要之查證義務。而雙方簽立之重機租賃合約書中載明：

「（第21條）嚴禁乙方酒後駕駛或是將車輛借給飲酒之駕駛

人，以及任何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行為。（第22

條）行車速度不得超過規定，速度超過該路段速限60公里以

上，加重處罰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罰鍰，並吊扣牌照6個

月，甲方得向乙方求償6個月營業損失之費用，營業損失計

算以日取車費乘以被扣車牌日期。（第23條）因違規或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產生之處罰案件，應由乙方負擔全

額繳清。本公司於承租人承租車輛時已善盡告知義務及責任

並告知承租人應遵照政府有關法令及交通法規使用租賃

車。」（見中院卷第23頁），則原告於出租系爭機車時，應

認已善盡相當之監督、管控之責。雖雙方約定原告遭吊扣牌

照時對於戴育民有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但此為基於租賃契

約權利義務關係所生之結果，與原告於締約、交付汽機車時

是否善盡監督、管控責任之主觀要件判斷尚無關聯。本件基

於原告經營機車租賃之營業特性，除上開必要之查證、告誡

外，如令其再為其他所謂積極之監督、管控作為，顯欠缺期

待可能性，依上說明，自不能令原告負推定過失之責。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出租系爭機車與戴育民，已善盡其必要之監

督、管控義務，不應負推定過失責任。被告依前揭法規作成

原處分，尚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卷內事證，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

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本件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300元，應由被告負擔。因原

告已預為繳納，爰命被告給付原告3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9 　　日

                              法   官  李嘉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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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75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按他造人

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

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9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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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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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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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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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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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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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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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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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2年度交字第640號
原      告  騎安車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先智  




被      告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臺中市○○區○○○路00號
代  表  人  黃士哲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112年5月30日中市裁字第68-GFH204470號裁決，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112年度交字第269號)，嗣因行政訴訟法於民國112年8月15日修正施行，法院組織改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移送管轄，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經核兩造陳述及卷內資料，事證尚屬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訴外人戴育民於民國112年2月9日16時06分許，騎乘原告所有牌照號碼000-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行經臺中市○○區○○路○段00號往南投路段（下稱系爭路段）時，因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60公里」之違規，為警逕行舉發。被告認舉發無誤，除依法裁罰戴育民外，並於同年5月30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43條第4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規定，按期限內到案之第1階段基準，以中市裁字第68-GFH204470號裁決，吊扣系爭機車之牌照6個月（下稱原處分)。
三、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原告以租賃機車為業，並取得經濟部之營業項目代碼。目前大型重型機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均係比照小型汽車之行駛及處罰規定，依交通部102年1月14日交路字第1010044768號函釋(下稱交通部102年函釋)，汽車所有人得以個案舉證之方式免予處罰，則本件應可比照，得舉證免罰。本件原告已善盡監督義務，且戴育民亦領有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被告僅因原告之營業項目為「租賃業」，即逕行判定為私人租賃行為而裁罰原告，應屬違法。並聲明：1.原處分撤銷。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交通部102年函釋僅適用於公路法第34條第1項第5、6款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2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小客車租賃業及小貨車租賃業，尚不及於原告此種機車租賃業者。何況原告與駕駛人間之租賃契約，僅有約定當其有超速而致原告須受罰鍰或吊扣牌照之裁罰時，應由其負擔原告因此所受之營業損失，未見原告有其他善盡監督義務之積極作為，故即便得適用交通部102年函釋，原告仍應受罰。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件相關法規：
　㈠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本文：「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應依下列規定：…」
　㈡處罰條例第43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萬6000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二、在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10公尺內或消防車出、入口5公尺內臨時停車。…(第4項)汽車駕駛人有第項或前項行為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6個月；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違反第1項第1款、第3款、第4款或前項行為者，沒入該汽車。」
　㈢交通部102年函釋：「…說明：…二、本案有關臺灣高等法院旨揭座談會獲有『汽車駕駛人與汽車所有人非屬同一人，亦應依條例第43條第4項規定對於汽車所有人處以吊扣汽車牌照 3個月處罰，惟可舉證不罰』之研討結果，經洽法務部釋義略以，條例第43條第4項吊扣汽車牌照之規定，與旨揭研討結果肯認上開規定屬『行政義務違反之處罰，而條文或立法過程，並未排除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及本條例第85條第4項推定過失等規定之適用，是汽車所有人自仍得經由舉證證明其無故意及過失而免罰』之內容相符，請貴局轉行各處罰機關知悉。三、另本部98年7月27日交路字第0980041823號函釋有關租賃小客車違反條例第43條規定且未經處罰機關裁決確定之案件，租賃業者得檢附向法院提出對承租人提出損失賠償訴訟文件領回牌照或車輛之實務處理方式，因與法務部首揭號函釋有間，爰本部上開號函應予停止適用，惟對於旨揭座談會之『惟可舉證不罰』研討結果，其實務裁罰認定之一致處理原則，並請貴局研商律定後函送各處罰機關依據辦理。」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未據兩造爭執，並有原告公司營業登記資料、系爭機車租賃合約書、戴育民身分證及駕駛執照影本、原處分暨送達證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暨採證照片、系爭機車之車籍資料等附卷可證，堪信為真實。
  ㈡按依處罰條例第43條第4項法文，吊扣之標的係「違規之汽車牌照」（所指汽車，兼含機車在內，以下行文如無特別區分，汽車即包含機車），並無違規汽車駕駛人應與汽車所有人為同一人始能吊扣汽車牌照之限制。考其立法目的係慮及汽車所有人擁有支配管領汽車之權限，對於汽車之使用方式、用途、供何人使用等，得加以篩選控制，非無擔保其汽車之使用者具備法定資格及駕駛行為合於交通管理規範之義務，否則無異縱容汽車所有人放任其所有之汽車供人恣意使用，徒增道路交通安全風險。惟吊扣汽車牌照屬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仍以受處罰之人主觀上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且此項處罰之主觀要件，依行為時處罰條例第85條第4項之特別規定，係採「推定」過失主義，而非「擬制」過失主義，亦即依處罰條例併處罰其他人之情形，該受處罰人應先受過失之推定，須舉證證明自己並無過失，始得免罰。且無過失即無處罰，為行政罰法之基本原則，除法有明文，無論何種違規行為，均不能排除此一法律原則之適用，自不因當事人為汽機車租賃業者而有不同。本件被告主張交通部102年函釋僅適用於汽車而不適用於機車租賃業者，不得舉證免罰云云，並無可採。
  ㈢又關於無過失之證明方法，允宜綜合考量汽車所有人與駕駛人間之關係，並使客觀、理性之一般人認為所有人所採作為確實能對駕駛人產生相當督促約束之效果，始足當之。如依具體客觀情事，或汽車所有人之特殊處境，在事實上或法律上均無法期待對駕駛人盡其管理監督之注意責任，而欠缺期待可能性時，即不得令負推定過失之責。反之，如汽車所有人對於其汽車未能善盡管理責任，或對駕駛人欠缺相當之督促及約束，即應認為有過失，而應受相應之處罰。
  ㈣一般而言，汽車所有人對於自己所有之汽車具有管領支配之權，如欲提供他人使用，或有一定原因關係，或對於該他人具有相當之瞭解或認識，則該他人之駕駛能力、資格、條件、習性乃至身心狀況等自有加以篩選、管控之可能與必要，而應善盡監督之責，如輕忽無視，未為必要之管控或監督作為，則該他人發生嚴重交通違規而併處罰汽車所有人時，自難以輕易舉證免責。惟就汽車租賃而言，係由租賃業者將汽車出租與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之契約。此時汽車租賃業者對於承租人之駕駛資格條件固仍有加以查證、確認之義務，但除此之外，對於該不特定承租人之駕駛能力、習性、身心狀況等可謂一無所知。尤其汽車交付之後，除告誡應遵守交通規範之外，既由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賃業者實質上已無從為其他積極之風險管控作為。此種汽車租賃業者之基本商業經營模式，具有通案性，而與一般汽車所有人基於私人關係而將汽車交付他人使用，具有個案性，實有本質上之不同。是汽車租賃業者因併罰而受過失推定，關於無過失之證明方法及其程度，即應有相應之區別。
  ㈤汽車業者與不特定承租人基於消費關係簽訂租賃契約，性質為定型化契約，主管機關就此公告有模範契約俾使依循遵守，此對於租賃業者固無強制約束效力，仍具有行政指導之作用。其中對於汽機車租賃業者可能承擔承租人交通違規處罰之風險部分，於機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第8條第2項明定：「乙方（即承租人）於租賃期間因違反雙方約定或違規所生之處罰案件，罰鍰部分，應由乙方負責繳清，如由甲方（即出租業者）代為繳納者，乙方應負責償還；牌照或機車被扣部分(含代保管及吊扣)，自被扣之日起至通知領回日止，如於租賃期間內者，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之給付；如已逾租賃期間者，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相當租金之損害賠償。」此有交通部94年9月22日交路字第 0940010705號函公告及交通部110年12月28日交路(一)字第 11086008043號函修正之機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在卷可參。可見交通部對於汽機車租賃業者如何管控、監督承租人遵守交通法規一節，除上開指引之外，尚無其他更為明確之行政指導或要求。準此以言，如承租人於租賃期間因交通違規所生之處罰案件，於租賃業者併受處罰時，該汽車租賃業者如能舉證證明對於承租人之駕駛資格已善盡查證義務，且關於不得違反交通法規已進行必要之告誡，即應認已有相當之反證，而不能認為有過失。如若不然，對於此種經營汽車租賃業之特殊處境，仍令其舉證證明尚應為「其他必要積極」之監督、管控作為，實欠缺期待可能性，此無異於令汽車租賃業者承擔無過失責任，容非適當。
  ㈥經查，原告將系爭機車出租與戴育民，已令其檢附身分證及駕駛執照影本（見中院卷第24頁），對其身分及駕駛資格已盡必要之查證義務。而雙方簽立之重機租賃合約書中載明：「（第21條）嚴禁乙方酒後駕駛或是將車輛借給飲酒之駕駛人，以及任何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行為。（第22條）行車速度不得超過規定，速度超過該路段速限60公里以上，加重處罰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罰鍰，並吊扣牌照6個月，甲方得向乙方求償6個月營業損失之費用，營業損失計算以日取車費乘以被扣車牌日期。（第23條）因違規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產生之處罰案件，應由乙方負擔全額繳清。本公司於承租人承租車輛時已善盡告知義務及責任並告知承租人應遵照政府有關法令及交通法規使用租賃車。」（見中院卷第23頁），則原告於出租系爭機車時，應認已善盡相當之監督、管控之責。雖雙方約定原告遭吊扣牌照時對於戴育民有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但此為基於租賃契約權利義務關係所生之結果，與原告於締約、交付汽機車時是否善盡監督、管控責任之主觀要件判斷尚無關聯。本件基於原告經營機車租賃之營業特性，除上開必要之查證、告誡外，如令其再為其他所謂積極之監督、管控作為，顯欠缺期待可能性，依上說明，自不能令原告負推定過失之責。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出租系爭機車與戴育民，已善盡其必要之監督、管控義務，不應負推定過失責任。被告依前揭法規作成原處分，尚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卷內事證，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本件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300元，應由被告負擔。因原告已預為繳納，爰命被告給付原告3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9 　　日
                              法   官  李嘉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75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9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2年度交字第640號

原      告  騎安車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先智  





被      告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臺中市○○區○○○路00號

代  表  人  黃士哲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112年5月30日中市裁

字第68-GFH204470號裁決，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1

12年度交字第269號)，嗣因行政訴訟法於民國112年8月15日修正

施行，法院組織改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移送管轄，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元

。

    事實及理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

    言詞辯論為之。經核兩造陳述及卷內資料，事證尚屬明確，

    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訴外人戴育民於民國112年2月9日16時06分許，

    騎乘原告所有牌照號碼000-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下稱系爭

    機車），行經臺中市○○區○○路○段00號往南投路段（下稱系

    爭路段）時，因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60公里」

    之違規，為警逕行舉發。被告認舉發無誤，除依法裁罰戴育

    民外，並於同年5月30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

    罰條例）第43條第4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

    準表規定，按期限內到案之第1階段基準，以中市裁字第68-

    GFH204470號裁決，吊扣系爭機車之牌照6個月（下稱原處分

    )。

三、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原告以租賃機車為業，並取得經濟部之營業項目

    代碼。目前大型重型機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均係比照小型

    汽車之行駛及處罰規定，依交通部102年1月14日交路字第10

    10044768號函釋(下稱交通部102年函釋)，汽車所有人得以

    個案舉證之方式免予處罰，則本件應可比照，得舉證免罰。

    本件原告已善盡監督義務，且戴育民亦領有大型重型機車駕

    駛執照，被告僅因原告之營業項目為「租賃業」，即逕行判

    定為私人租賃行為而裁罰原告，應屬違法。並聲明：1.原處

    分撤銷。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交通部102年函釋僅適用於公路法第34條第1項第5

    、6款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2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小

    客車租賃業及小貨車租賃業，尚不及於原告此種機車租賃業

    者。何況原告與駕駛人間之租賃契約，僅有約定當其有超速

    而致原告須受罰鍰或吊扣牌照之裁罰時，應由其負擔原告因

    此所受之營業損失，未見原告有其他善盡監督義務之積極作

    為，故即便得適用交通部102年函釋，原告仍應受罰。並聲

    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件相關法規：

　㈠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本文：「行車速度，依速限標

    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應依下列規定：…

    」

　㈡處罰條例第43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萬6000元以下罰鍰，並當

    場禁止其駕駛：…二、在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10公尺

    內或消防車出、入口5公尺內臨時停車。…(第4項)汽車駕駛

    人有第項或前項行為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6個月；經受吊

    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違反第1項第1款、第3款、第4款或

    前項行為者，沒入該汽車。」

　㈢交通部102年函釋：「…說明：…二、本案有關臺灣高等法院旨

    揭座談會獲有『汽車駕駛人與汽車所有人非屬同一人，亦應

    依條例第43條第4項規定對於汽車所有人處以吊扣汽車牌照 

    3個月處罰，惟可舉證不罰』之研討結果，經洽法務部釋義略

    以，條例第43條第4項吊扣汽車牌照之規定，與旨揭研討結

    果肯認上開規定屬『行政義務違反之處罰，而條文或立法過

    程，並未排除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及本條例第85條第4項推

    定過失等規定之適用，是汽車所有人自仍得經由舉證證明其

    無故意及過失而免罰』之內容相符，請貴局轉行各處罰機關

    知悉。三、另本部98年7月27日交路字第0980041823號函釋

    有關租賃小客車違反條例第43條規定且未經處罰機關裁決確

    定之案件，租賃業者得檢附向法院提出對承租人提出損失賠

    償訴訟文件領回牌照或車輛之實務處理方式，因與法務部首

    揭號函釋有間，爰本部上開號函應予停止適用，惟對於旨揭

    座談會之『惟可舉證不罰』研討結果，其實務裁罰認定之一致

    處理原則，並請貴局研商律定後函送各處罰機關依據辦理。

    」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未據兩造爭執，

    並有原告公司營業登記資料、系爭機車租賃合約書、戴育民

    身分證及駕駛執照影本、原處分暨送達證書、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暨採證照片、系爭機

    車之車籍資料等附卷可證，堪信為真實。

  ㈡按依處罰條例第43條第4項法文，吊扣之標的係「違規之汽車

    牌照」（所指汽車，兼含機車在內，以下行文如無特別區分

    ，汽車即包含機車），並無違規汽車駕駛人應與汽車所有人

    為同一人始能吊扣汽車牌照之限制。考其立法目的係慮及汽

    車所有人擁有支配管領汽車之權限，對於汽車之使用方式、

    用途、供何人使用等，得加以篩選控制，非無擔保其汽車之

    使用者具備法定資格及駕駛行為合於交通管理規範之義務，

    否則無異縱容汽車所有人放任其所有之汽車供人恣意使用，

    徒增道路交通安全風險。惟吊扣汽車牌照屬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之處罰，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仍以受處罰之人主

    觀上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且此項處罰之主觀要件，依行

    為時處罰條例第85條第4項之特別規定，係採「推定」過失

    主義，而非「擬制」過失主義，亦即依處罰條例併處罰其他

    人之情形，該受處罰人應先受過失之推定，須舉證證明自己

    並無過失，始得免罰。且無過失即無處罰，為行政罰法之基

    本原則，除法有明文，無論何種違規行為，均不能排除此一

    法律原則之適用，自不因當事人為汽機車租賃業者而有不同

    。本件被告主張交通部102年函釋僅適用於汽車而不適用於

    機車租賃業者，不得舉證免罰云云，並無可採。

  ㈢又關於無過失之證明方法，允宜綜合考量汽車所有人與駕駛

    人間之關係，並使客觀、理性之一般人認為所有人所採作為

    確實能對駕駛人產生相當督促約束之效果，始足當之。如依

    具體客觀情事，或汽車所有人之特殊處境，在事實上或法律

    上均無法期待對駕駛人盡其管理監督之注意責任，而欠缺期

    待可能性時，即不得令負推定過失之責。反之，如汽車所有

    人對於其汽車未能善盡管理責任，或對駕駛人欠缺相當之督

    促及約束，即應認為有過失，而應受相應之處罰。

  ㈣一般而言，汽車所有人對於自己所有之汽車具有管領支配之

    權，如欲提供他人使用，或有一定原因關係，或對於該他人

    具有相當之瞭解或認識，則該他人之駕駛能力、資格、條件

    、習性乃至身心狀況等自有加以篩選、管控之可能與必要，

    而應善盡監督之責，如輕忽無視，未為必要之管控或監督作

    為，則該他人發生嚴重交通違規而併處罰汽車所有人時，自

    難以輕易舉證免責。惟就汽車租賃而言，係由租賃業者將汽

    車出租與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之契約。此時汽車租

    賃業者對於承租人之駕駛資格條件固仍有加以查證、確認之

    義務，但除此之外，對於該不特定承租人之駕駛能力、習性

    、身心狀況等可謂一無所知。尤其汽車交付之後，除告誡應

    遵守交通規範之外，既由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賃業者實質上

    已無從為其他積極之風險管控作為。此種汽車租賃業者之基

    本商業經營模式，具有通案性，而與一般汽車所有人基於私

    人關係而將汽車交付他人使用，具有個案性，實有本質上之

    不同。是汽車租賃業者因併罰而受過失推定，關於無過失之

    證明方法及其程度，即應有相應之區別。

  ㈤汽車業者與不特定承租人基於消費關係簽訂租賃契約，性質

    為定型化契約，主管機關就此公告有模範契約俾使依循遵守

    ，此對於租賃業者固無強制約束效力，仍具有行政指導之作

    用。其中對於汽機車租賃業者可能承擔承租人交通違規處罰

    之風險部分，於機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第8條第2項明定：

    「乙方（即承租人）於租賃期間因違反雙方約定或違規所生

    之處罰案件，罰鍰部分，應由乙方負責繳清，如由甲方（即

    出租業者）代為繳納者，乙方應負責償還；牌照或機車被扣

    部分(含代保管及吊扣)，自被扣之日起至通知領回日止，如

    於租賃期間內者，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之給付；如已逾租

    賃期間者，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相當租金之損害賠償。」此有

    交通部94年9月22日交路字第 0940010705號函公告及交通部

    110年12月28日交路(一)字第 11086008043號函修正之機車

    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在卷可參。可見交通部對於汽機車租賃

    業者如何管控、監督承租人遵守交通法規一節，除上開指引

    之外，尚無其他更為明確之行政指導或要求。準此以言，如

    承租人於租賃期間因交通違規所生之處罰案件，於租賃業者

    併受處罰時，該汽車租賃業者如能舉證證明對於承租人之駕

    駛資格已善盡查證義務，且關於不得違反交通法規已進行必

    要之告誡，即應認已有相當之反證，而不能認為有過失。如

    若不然，對於此種經營汽車租賃業之特殊處境，仍令其舉證

    證明尚應為「其他必要積極」之監督、管控作為，實欠缺期

    待可能性，此無異於令汽車租賃業者承擔無過失責任，容非

    適當。

  ㈥經查，原告將系爭機車出租與戴育民，已令其檢附身分證及

    駕駛執照影本（見中院卷第24頁），對其身分及駕駛資格已

    盡必要之查證義務。而雙方簽立之重機租賃合約書中載明：

    「（第21條）嚴禁乙方酒後駕駛或是將車輛借給飲酒之駕駛

    人，以及任何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行為。（第22條

    ）行車速度不得超過規定，速度超過該路段速限60公里以上

    ，加重處罰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罰鍰，並吊扣牌照6個月

    ，甲方得向乙方求償6個月營業損失之費用，營業損失計算

    以日取車費乘以被扣車牌日期。（第23條）因違規或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產生之處罰案件，應由乙方負擔全額

    繳清。本公司於承租人承租車輛時已善盡告知義務及責任並

    告知承租人應遵照政府有關法令及交通法規使用租賃車。」

    （見中院卷第23頁），則原告於出租系爭機車時，應認已善

    盡相當之監督、管控之責。雖雙方約定原告遭吊扣牌照時對

    於戴育民有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但此為基於租賃契約權利

    義務關係所生之結果，與原告於締約、交付汽機車時是否善

    盡監督、管控責任之主觀要件判斷尚無關聯。本件基於原告

    經營機車租賃之營業特性，除上開必要之查證、告誡外，如

    令其再為其他所謂積極之監督、管控作為，顯欠缺期待可能

    性，依上說明，自不能令原告負推定過失之責。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出租系爭機車與戴育民，已善盡其必要之監

    督、管控義務，不應負推定過失責任。被告依前揭法規作成

    原處分，尚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卷內事證，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

    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本件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300元，應由被告負擔。因原告

    已預為繳納，爰命被告給付原告3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9 　　日

                              法   官  李嘉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75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9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2年度交字第640號

原      告  騎安車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先智  





被      告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臺中市○○區○○○路00號

代  表  人  黃士哲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112年5月30日中市裁字第68-GFH204470號裁決，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112年度交字第269號)，嗣因行政訴訟法於民國112年8月15日修正施行，法院組織改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移送管轄，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經核兩造陳述及卷內資料，事證尚屬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訴外人戴育民於民國112年2月9日16時06分許，騎乘原告所有牌照號碼000-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行經臺中市○○區○○路○段00號往南投路段（下稱系爭路段）時，因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60公里」之違規，為警逕行舉發。被告認舉發無誤，除依法裁罰戴育民外，並於同年5月30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43條第4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規定，按期限內到案之第1階段基準，以中市裁字第68-GFH204470號裁決，吊扣系爭機車之牌照6個月（下稱原處分)。

三、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原告以租賃機車為業，並取得經濟部之營業項目代碼。目前大型重型機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均係比照小型汽車之行駛及處罰規定，依交通部102年1月14日交路字第1010044768號函釋(下稱交通部102年函釋)，汽車所有人得以個案舉證之方式免予處罰，則本件應可比照，得舉證免罰。本件原告已善盡監督義務，且戴育民亦領有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被告僅因原告之營業項目為「租賃業」，即逕行判定為私人租賃行為而裁罰原告，應屬違法。並聲明：1.原處分撤銷。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交通部102年函釋僅適用於公路法第34條第1項第5、6款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2條第1項第5、6款規定之小客車租賃業及小貨車租賃業，尚不及於原告此種機車租賃業者。何況原告與駕駛人間之租賃契約，僅有約定當其有超速而致原告須受罰鍰或吊扣牌照之裁罰時，應由其負擔原告因此所受之營業損失，未見原告有其他善盡監督義務之積極作為，故即便得適用交通部102年函釋，原告仍應受罰。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件相關法規：

　㈠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本文：「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應依下列規定：…」

　㈡處罰條例第43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萬6000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二、在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10公尺內或消防車出、入口5公尺內臨時停車。…(第4項)汽車駕駛人有第項或前項行為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6個月；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違反第1項第1款、第3款、第4款或前項行為者，沒入該汽車。」

　㈢交通部102年函釋：「…說明：…二、本案有關臺灣高等法院旨揭座談會獲有『汽車駕駛人與汽車所有人非屬同一人，亦應依條例第43條第4項規定對於汽車所有人處以吊扣汽車牌照 3個月處罰，惟可舉證不罰』之研討結果，經洽法務部釋義略以，條例第43條第4項吊扣汽車牌照之規定，與旨揭研討結果肯認上開規定屬『行政義務違反之處罰，而條文或立法過程，並未排除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及本條例第85條第4項推定過失等規定之適用，是汽車所有人自仍得經由舉證證明其無故意及過失而免罰』之內容相符，請貴局轉行各處罰機關知悉。三、另本部98年7月27日交路字第0980041823號函釋有關租賃小客車違反條例第43條規定且未經處罰機關裁決確定之案件，租賃業者得檢附向法院提出對承租人提出損失賠償訴訟文件領回牌照或車輛之實務處理方式，因與法務部首揭號函釋有間，爰本部上開號函應予停止適用，惟對於旨揭座談會之『惟可舉證不罰』研討結果，其實務裁罰認定之一致處理原則，並請貴局研商律定後函送各處罰機關依據辦理。」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未據兩造爭執，並有原告公司營業登記資料、系爭機車租賃合約書、戴育民身分證及駕駛執照影本、原處分暨送達證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暨採證照片、系爭機車之車籍資料等附卷可證，堪信為真實。

  ㈡按依處罰條例第43條第4項法文，吊扣之標的係「違規之汽車牌照」（所指汽車，兼含機車在內，以下行文如無特別區分，汽車即包含機車），並無違規汽車駕駛人應與汽車所有人為同一人始能吊扣汽車牌照之限制。考其立法目的係慮及汽車所有人擁有支配管領汽車之權限，對於汽車之使用方式、用途、供何人使用等，得加以篩選控制，非無擔保其汽車之使用者具備法定資格及駕駛行為合於交通管理規範之義務，否則無異縱容汽車所有人放任其所有之汽車供人恣意使用，徒增道路交通安全風險。惟吊扣汽車牌照屬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仍以受處罰之人主觀上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且此項處罰之主觀要件，依行為時處罰條例第85條第4項之特別規定，係採「推定」過失主義，而非「擬制」過失主義，亦即依處罰條例併處罰其他人之情形，該受處罰人應先受過失之推定，須舉證證明自己並無過失，始得免罰。且無過失即無處罰，為行政罰法之基本原則，除法有明文，無論何種違規行為，均不能排除此一法律原則之適用，自不因當事人為汽機車租賃業者而有不同。本件被告主張交通部102年函釋僅適用於汽車而不適用於機車租賃業者，不得舉證免罰云云，並無可採。

  ㈢又關於無過失之證明方法，允宜綜合考量汽車所有人與駕駛人間之關係，並使客觀、理性之一般人認為所有人所採作為確實能對駕駛人產生相當督促約束之效果，始足當之。如依具體客觀情事，或汽車所有人之特殊處境，在事實上或法律上均無法期待對駕駛人盡其管理監督之注意責任，而欠缺期待可能性時，即不得令負推定過失之責。反之，如汽車所有人對於其汽車未能善盡管理責任，或對駕駛人欠缺相當之督促及約束，即應認為有過失，而應受相應之處罰。

  ㈣一般而言，汽車所有人對於自己所有之汽車具有管領支配之權，如欲提供他人使用，或有一定原因關係，或對於該他人具有相當之瞭解或認識，則該他人之駕駛能力、資格、條件、習性乃至身心狀況等自有加以篩選、管控之可能與必要，而應善盡監督之責，如輕忽無視，未為必要之管控或監督作為，則該他人發生嚴重交通違規而併處罰汽車所有人時，自難以輕易舉證免責。惟就汽車租賃而言，係由租賃業者將汽車出租與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之契約。此時汽車租賃業者對於承租人之駕駛資格條件固仍有加以查證、確認之義務，但除此之外，對於該不特定承租人之駕駛能力、習性、身心狀況等可謂一無所知。尤其汽車交付之後，除告誡應遵守交通規範之外，既由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賃業者實質上已無從為其他積極之風險管控作為。此種汽車租賃業者之基本商業經營模式，具有通案性，而與一般汽車所有人基於私人關係而將汽車交付他人使用，具有個案性，實有本質上之不同。是汽車租賃業者因併罰而受過失推定，關於無過失之證明方法及其程度，即應有相應之區別。

  ㈤汽車業者與不特定承租人基於消費關係簽訂租賃契約，性質為定型化契約，主管機關就此公告有模範契約俾使依循遵守，此對於租賃業者固無強制約束效力，仍具有行政指導之作用。其中對於汽機車租賃業者可能承擔承租人交通違規處罰之風險部分，於機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第8條第2項明定：「乙方（即承租人）於租賃期間因違反雙方約定或違規所生之處罰案件，罰鍰部分，應由乙方負責繳清，如由甲方（即出租業者）代為繳納者，乙方應負責償還；牌照或機車被扣部分(含代保管及吊扣)，自被扣之日起至通知領回日止，如於租賃期間內者，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租金之給付；如已逾租賃期間者，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相當租金之損害賠償。」此有交通部94年9月22日交路字第 0940010705號函公告及交通部110年12月28日交路(一)字第 11086008043號函修正之機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在卷可參。可見交通部對於汽機車租賃業者如何管控、監督承租人遵守交通法規一節，除上開指引之外，尚無其他更為明確之行政指導或要求。準此以言，如承租人於租賃期間因交通違規所生之處罰案件，於租賃業者併受處罰時，該汽車租賃業者如能舉證證明對於承租人之駕駛資格已善盡查證義務，且關於不得違反交通法規已進行必要之告誡，即應認已有相當之反證，而不能認為有過失。如若不然，對於此種經營汽車租賃業之特殊處境，仍令其舉證證明尚應為「其他必要積極」之監督、管控作為，實欠缺期待可能性，此無異於令汽車租賃業者承擔無過失責任，容非適當。

  ㈥經查，原告將系爭機車出租與戴育民，已令其檢附身分證及駕駛執照影本（見中院卷第24頁），對其身分及駕駛資格已盡必要之查證義務。而雙方簽立之重機租賃合約書中載明：「（第21條）嚴禁乙方酒後駕駛或是將車輛借給飲酒之駕駛人，以及任何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行為。（第22條）行車速度不得超過規定，速度超過該路段速限60公里以上，加重處罰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罰鍰，並吊扣牌照6個月，甲方得向乙方求償6個月營業損失之費用，營業損失計算以日取車費乘以被扣車牌日期。（第23條）因違規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產生之處罰案件，應由乙方負擔全額繳清。本公司於承租人承租車輛時已善盡告知義務及責任並告知承租人應遵照政府有關法令及交通法規使用租賃車。」（見中院卷第23頁），則原告於出租系爭機車時，應認已善盡相當之監督、管控之責。雖雙方約定原告遭吊扣牌照時對於戴育民有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但此為基於租賃契約權利義務關係所生之結果，與原告於締約、交付汽機車時是否善盡監督、管控責任之主觀要件判斷尚無關聯。本件基於原告經營機車租賃之營業特性，除上開必要之查證、告誡外，如令其再為其他所謂積極之監督、管控作為，顯欠缺期待可能性，依上說明，自不能令原告負推定過失之責。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出租系爭機車與戴育民，已善盡其必要之監督、管控義務，不應負推定過失責任。被告依前揭法規作成原處分，尚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卷內事證，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本件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300元，應由被告負擔。因原告已預為繳納，爰命被告給付原告3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9 　　日

                              法   官  李嘉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75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9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